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国电晶诺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
	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
	国电电力晶诺（胡杨河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
	新疆锦绣山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2024年9月14日，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出具了本项目的项目登记信息单（项目代码：2409-660700-04-01-261209）。

主要建设内容如下：国电晶诺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直流侧总装机容量116.0575MWp，拟布置安装185692块单块容量为625Wp的光伏组件。每个光伏串列由26块组件串联组成。

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，项目占地面积222.97hm2。项目总投资36700万元，环保投资1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04%。
	1施工期

（1）废气
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扬尘、汽车尾气等，通过洒水降尘，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选用合格施工设备等措施，能有效控制施工期废气。
（2）废水

施工期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工程废水，其中施工人员租用附近民房，生活污水通过临时设施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拉运；工程废水经沉淀池收集后用于施工区域洒水降尘。
（3）噪声
施工区噪声主要来自机械设备运行和地基开挖等施工活动。开挖过程中使用的挖掘、打夯、混凝土拌合、振捣等机械产生的噪声强度为70dB（A）。通过合理安排施工区域布局和施工时间，可控制施工场界噪声达标。
（4）固体废物
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来源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，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。项目在砼浇筑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建筑垃圾，能回收利用的尽量回收利用，不能回收利用的集中收集后拉运至五五工业园生活垃圾填埋场，填埋场现剩余容量较大，完全能够满足本项目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。

（5）生态
从占用植被的重要性来看，工程占用其他草地（土地租赁协议），多为原地表自然生长的碱蓬草、骆驼刺等，不会造成整片天然草地生态功能的丧失；从占用植被的可恢复性来看，项目占地均为永久占地，工程施工损毁的植物及生境，通过次生演替和生态补偿都将逐步得到恢复。因此本项目对植物影响较小。

本工程施工时间短，对区域野生动物的生境扰动较小，工程占地不会影响其整体的生态功能及动物生境，工程区域未发现有较封闭、集中的野生动物栖息地。因此本工程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较小，同时随着施工的结束和临时占地植被的恢复而缓解。

2运营期
（1）废气

本项目为光伏发电项目，太阳能作为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，不仅可以提供新的电源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减少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气体的排放，环境效益非常突出。光伏发电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，在转换过程中没有废气排放，属于清洁能源利用项目。后期清洗车辆排少量废气，项目所在场地空旷，扩散条件较好。可忽略不计。
（2）废水
本项目在运行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光伏组件清洗废水。

光伏组件清洗采用洒水车人工移动冲洗，生活水管道上设置洒水栓，洒水车由洒水栓取水，清洗废水较分散且较清洁，流到地面直接用于泼洒浇灌，不外排，不会对周围地表水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（3）噪声
本项目运营期光伏组件在运行过程中基本不产生噪声，无噪声影响。
（4）固体废物
本项目产生的废太阳能电池板不在光伏场站内储存，发生故障或废旧后直接由生产厂家更换后运走回收处理；废锂电池临近更换时委托厂家回收处置，不在站内存储。设备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暂存于升压站危险废物贮存间内，定期由生产厂家拉走处理，光伏场站依托升压站内危险废物贮存间。
（5）光污染
工程采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，出于发电效率对太阳能光伏板生产技术的要求，国内外生产厂家为降低反射，不会指向某地固定方向，其反射率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30%，其镜面发射性远低于玻璃幕墙，故不会产生光污染。
（6）生态

本项目区域内未发现受国家保护的动物，主要为鼠类、蛇类等区域常见动物物种，周边没有迁徙动物，对当地物种阻隔影响十分有限，对动物影响较小。建成后，对评价区内的动物、植物种类和数量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，对评价区内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也不会产生影响。厂区道路为开放式道路，对两侧的物种并不会形成完全的阻隔影响。

（7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①严禁野外生火、乱丢烟头等可能引发火灾的不良行为；在秋收季节火灾高风险时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；对进入光伏区的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管，对进入区的人员及车辆进行细致的检查工作，防止各类火种入场。

②加强对各种仪器设备的管理并定期检修，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。


